
江西省瑞昌市人民法院

刑 事 附 带 民 事 判 决 书

（2022）赣 0481 刑初 304 号

公诉机关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人：瑞昌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刘某桂，男，1971 年 8 月

15 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个体，户籍所在地：湖北省黄冈

市浠水县，现租住湖北省武穴市。2020 年 5 月 25 日因犯非法

采矿罪被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六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因涉嫌犯非法采矿罪，于 2022 年 6月 9日

被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分局刑事拘留，同年 7 月 14 日经浔阳区

人民检察院批准，同年 7 月 15 日由被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分局

执行逮捕。现羁押于九江市看守所。

辩护人黄治贤，江西江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瑞昌市人民检察院以瑞检刑诉〔2022〕270 号起诉书指控

被告人刘某桂犯非法采矿罪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向本院提起公

诉，本院于同 11 月 1日立案受理。在审理过程中，瑞昌市人民

检察院于同年 12 月 7日以瑞检刑附民公诉［2022］24 号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向本院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经

查，瑞昌市人民检察院于 2022 年 4月 25 日公告了案件相关情

况，公告期内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本院根据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赣 04 刑辖 116 号指

定管辖决定书，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公开开

庭合并进行了审理。瑞昌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柯海燕、李

奇良出庭履行职务，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刘某桂及

其辩护人黄治贤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21 年 9 月 5 日，被告人刘某桂与刘某

（已起诉）签订租赁合同，刘某租赁其“银河 518”号运力船



运输江砂。之后，刘某桂与刘某约定由其低价向刘某提供盗采

的江砂，刘某利用“银河 518”号运力船将盗采的江砂运出出

售。2021 年 9 月，刘某桂三次从长江湖北段黄梅下横河口水域

盗采江砂低价出售给刘某，刘某三次将上述盗采的江砂共计

4500 余吨运至五和码头转售给何某东（已起诉）。2021 年 9月

30 日，“银河 518”号运力船在接刘某桂安排的吸砂船盗采江

砂的过程中被查获，查获时运力船上有盗采江砂 1443.09 吨。

经九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认定，盗采的江砂市场批发价为 80

元／吨。

为支持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向本院出示了下列证据：1.书

证：调取证据通知书及清单、归案情况说明、刑事判决书、情

况说明、船舶租赁合同、检验报告、过磅单、常住人口信息

等；2.证人王某汉、王某刚、刘某国等人的证言；3.被告人刘

某桂的供述与辩解；4.同案犯刘某、熊某、何某东、杨某的供

述与辩解；5.鉴定意见；6.辨认笔录；7.勘验检查笔录。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刘某桂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

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以非法采矿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刘

某桂与刘某等人赔偿生态服务功能丧失损失价值人民币

35823.41 元；2.判令被告刘某桂与刘某等人赔偿生态修复费用

人民币 26767.48 元；3.判令被告刘某桂等人在九江市级新闻媒

体上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事实与理由：侵权事实同起诉书指控事实。瑞昌市人民检

察院委托江西景德镇司法鉴定中心就上述被告非法采矿造成生

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及修

复需要的费用予以鉴定评估。上述鉴定评估机构认为，1.刘某



等人非法盗采长江江砂造成了长江生态环境功能损害。从长江

生态环境受到损害到修复完成期间，长江生态服务功能丧失或

部分丧失价值人民币 35823.41 元。其中长江水源污染及长江水

生态调节服务价值人民币 25439.67 元；长江生物资源损失人民

币 10383.74 元。2.刘某等人非法盗采长江江砂造成了长江生态

环境功能损害修复费用人民币 26767.48 元。本案鉴定费用人民

币 10000 元（刘某已支付）。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人在公诉人提交的证据基础上另向本院

提交公告及江西景德镇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

被告人刘某桂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罪名无异议，对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无异议。

被告人刘某桂的辩护人辩称：1.被告人刘某桂主动到案，

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2.被告人刘某桂的亲属愿意代

被告人退赔部分国家矿产资源损失。

经审理查明：2021 年 9 月 5 日，被告人刘某桂将其所有的

鄂银河 518 号运力船租赁给刘某（已判决）。后刘某与被告人

刘某桂商定共同在长江盗采江砂，由被告人刘某桂向刘某提供

盗采的江砂，刘某分别按 30 元／吨、10 元／吨向刘某桂支付

采砂款及鄂银河 518 号运力船的运费。2021 年 9 月 10 日至 9

月 26 日期间，被告人刘某桂安排三无吸砂船三次在长江黄梅段

横河口水域盗采江砂约 4500 吨至刘某租赁的鄂银河 518 号运力

船上，刘某将上述盗采的江砂运至何某东（已判决）指定的九

江五合码头以 55 元／吨的价格出售给何某东。采砂期间，熊某

明知上述情况，仍为刘某提供开车帮助，陪同刘某一起参与盗

采江砂行为，杨某受刘某雇请在“银河 518”号运力船上负责

并监督卸砂。



2021 年 9 月 30 日零时许，长江航运公安局水上分局九江

派出所接群众举报后，在长江黄梅段横河口水域将正在进行盗

采作业的鄂银河 518 号运力船及被告人刘某桂安排的一艘三无

吸砂船查获。经过磅称重，鄂银河 518 号运力船被查获时装有

盗采江砂 1443.09 吨。经九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认定，盗采

的江砂市场批发价为 80 元／吨。该船江砂现已被九江市柴桑区

长江河道采砂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 65 元／吨的价格出售

给九江某某砂石有限公司，吊装装载费及运输费 15 元／吨由九

江某某砂石有限公司自行承担。变卖款 93795 元现存于九江市

柴桑区水利局单位公账。

被告人刘某桂于 2022 年 6月 8日向公安机关投案，但未如

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在法庭开庭审理时才如实供述其犯罪事

实。

另查明，长江上、中、下游的分界点是湖北宜昌、江西湖

口，宜昌以上为长江上游干流段，宜昌至湖口为长江中游干流

水域，湖口以下为长江下游水域。本案非法采砂的作案地点长

江黄梅段横河口水域位于长江中游干流湖北省新州水域。湖北

省人民政府于 2021 年 1月 20 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湖北省

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河道采砂管理的通告》，该通告对湖北省长

江中游干流段禁采期定为 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以及相应河段河

道水位超警戒水位时。

综上，被告人刘某桂非法采砂 5943.09 吨，价值 475447.2

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刘某桂退赔国家矿产资源

50000 元。

经江西景德镇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评估，被告刘某桂、刘某

等人非法盗采长江江砂造成了长江生态环境功能损害。从长江

生态环境受到损害到修复完成期间，长江生态服务功能丧失或



部分丧失价值人民币 35823.41 元。其中长江水源污染及长江水

生态调节服务价值人民币 25439.67 元；长江生物资源损失人民

币 10383.74 元。被告刘某桂、刘某等人非法盗采长江江砂造成

了长江生态环境功能损害修复费用人民币 26767.48 元。本案鉴

定费用人民币 10000 元已由刘某垫付。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的书证：调取证据通

知书及清单，船舶租赁合同，鄂银河 518 号船舶相关证书，归

案情况说明，九江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建设用砂检验报

告，王某汉、王某刚、刘某爱、杨某指认采砂地点示意图，九

江市柴桑区水政监察大队情况说明，长江九江航道处情况说

明，湖北省人民政府官网发布的关于加强河道采砂管理的通

告，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分局刑侦支队情况说明，九江市柴桑

区长江河道采砂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情况说明，砂石材料

购销合同，非税收入票据，过磅单及过磅登记表，扣押决定

书，行政处罚告知书，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2020）

鄂 0703 刑初 22 号刑事判决书，本院（2022）赣 0481 刑初 133

号刑事判决书，公告，被告人常住人口信息等；证人王某汉、

王某刚、刘某爱、刘某国的证言；被告人刘某桂及同案人刘

某、熊某、何某东、杨某的供述与辩解；九江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九发改认定字［2021］48 号价格认定、江西景德镇司法鉴

定中心赣景德镇中心［2022］生态鉴字第 43 号司法鉴定意见

书；辨认笔录及照片；鄂银河 518 号运力船及三无吸吵船现场

勘验检查笔录及照片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维护我国生态安

全的重要屏障，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推动长江

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基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长江流域经

济社会发展，应当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的原则。被告人刘某桂与刘某等人违反矿产资源法的

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经事先通谋，共同在长江河道禁采

期内非法盗采江砂擅自采矿，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以非法采矿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刘某桂

直接安排实施采砂行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被告人刘

某桂在庭审中如实供述了其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依法可

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刘某桂曾因非法采矿受过刑事处罚，现又

犯非法采矿罪，酌情予以从重处罚。被告人刘某桂部分退赔国

家矿产资源损失，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刘某桂等人非法

占有、处置国家矿产资源造成国家矿产资源损失，应共同予以

退赔。本案中三船涉案江砂已被出售，被告人刘某桂等人应共

同退赔国家矿产资源损失 360000 元（4500 吨×80 元／吨），

鉴于同案犯刘某已退赔 20000 元、熊某已退赔 100000 元、何某

东退赔 55000 元、被告人刘某桂已退赔 50000 元，还需退赔损

失 135000 元。

被告人刘某桂等人在长江非法盗采江砂的犯罪行为破坏了

长江水域生态环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承担相应的民事

侵权责任。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刘某桂应与同案犯刘某、熊

某、何某东、杨某等人共同承担非法采矿造成的生态功能损

失、生态修复费用，并负连带赔偿责任。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人

要求上述被告赔偿相关长江生态服务功能损失、生态修复费用

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照准。关于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人要求上述被告在九江市级新闻媒体上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

综上，为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推进长江流域绿色发展，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

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



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八条、第九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三十二条、

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

一千二百二十九条、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长江保护法》第二十八条、第九十三条、九十四条，《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十

二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

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

决如下：

一、被告人刘某桂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 110000 元；

（有期徒刑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

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被告人刘某桂的刑期自

2022 年 6 月 9 日起至 2025 年 6 月 8 日止；罚金刑限在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交清）。

二、责令被告人刘某桂在本判决生效十日内与刘某、熊

某、何某东等人共同退赔国家矿产资源损失 135000 元；被告人

刘某桂已退赔的国家矿产资源损失 50000 元上缴国库；

三、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刘某桂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与刘某、熊某、杨某、何某东连带赔偿因非法采砂造成的长江

生态服务功能损失 35823.41 元、长江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

26767.48 元，共计 62590.89 元；

四、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刘某桂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在九江市市级新闻媒体上刊登公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

本院或者直接向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提出上诉。书面上诉

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雷 琴

审 判 员 罗立平

审 判 员 彭小娟

人民陪审员 周起俊

人民陪审员 范友芳

人民陪审员 方 力

人民陪审员 朱海英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周 帆


